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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財政是市政推動的原動力，舉凡是地方自治的落實、

都市建設的推展、公共政策的施行、社會福利的提升及爭

取舉辦大型國際性活動等，都須有充裕的財政支援，才能

順利完成。 

105 年度財政業務推動策略以「健全財務管理」、「活

化市有資產」、「強化稅費合理」、「落實財政治理」為方針，

致力精進財務及債務控管，以開闢財源，減少不經濟支出；

加強市產清理及履約管理，以多元活化利用市產；落實稅

捐稽徵及規費檢討，以期稅制及規費合理；建立行政課責

及標準化作業，以提高預算執行效能。為因應各項市政發

展及民眾多元需求所需財源籌措考驗，本局持續檢討改善

服務流程，研擬妥善可行的策略與執行計畫，據以落實執

行，期以創新卓越的顧客導向服務方案，提升為民服務品

質。 

為確保財政永續，打造宜居臺北，財政局將賡續善用

人力資源核心價值，持續推動財政革新，以「提升財務效

能」、「創造市產價值」、「推動稅費革新」、「強化財政課責」

為使命，由財務面協助本府各機關落實財政紀律，積極推

行市政。謹將本局重要工作概況提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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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願景與策略(策略地圖) 

【使命】 

提升財務效能  創造市產價值 

推動稅費革新  強化財政課責 

 

【願景】 

確保財政永續  

打造宜居臺北 

 

【核心價值】 

正直誠信  開放共享 

創新卓越  團隊合作 
 

策略 

主題 

健全財務管理 

A 

活化市有資產 

B 

強化稅費合理 

C 

落實財政治理 

D 

      

策
略
目
標 

財

務 

F 

F1致力開闢財源 

F2減少不經濟支出 

F3覈實編列年度預算 

F4提高預算執行效能 

F5清理及活化閒置資產 

顧

客 

C 

AC1 提升優質 

   智慧化服務 

BC1 營造友善公 

   私協力環境 

CC1 提供顧客 

   有感服務 

DC1 促成和諧的 

    府會關係 

內

部

流

程 

P 

AP1強化基金管理 

AP2精進財務效能 

AP3加強債務控管 

AP4優化智慧服務 

BP1多元活化利用

市產 

BP2加強清理市有

財產 

BP3提高市產效能 

BP4強化市產履約

管理 

CP1合理稅制改革 

CP2落實稅捐稽徵 

CP3加強私劣菸酒

查緝 

CP4落實規費合理 

DP1擴大開放資料 

DP2建立行政課責 

DP3致力標準化作

業 

DP4提高資通訊安

全品質 

學

習

成

長 

L 

                      L1落實職能培訓 

L2強化資訊整合平台 

L3發展團隊協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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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作報告 

一、105年度上半年業務概況 

（一）105年度歲入預算執行情形 

 本市105年度歲入預算，稅課收入編列1,163

億 3,761 萬餘元，稅外收入編列 444億 725萬餘

元，合計 1,607億 4,487 萬餘元。截至 105年 6

月底止歲入預算執行情形，稅課收入實收納庫數

576 億 9,420 萬餘元，稅外收入實收納庫數 223

億 9,411 萬餘元，合計實收納庫數 800億 8,831

萬餘元，占歲入預算總額 49.82％（如附表 1）。 

附表 1  105年上半年歲入預算執行情形表 
    單位：千元 

項目 預算數（含追加減） 
實收納庫數 

(含整理期) 

實收納庫數

占預算數％ 

歲入小計 160,744,870 80,088,315 49.82 

稅課收入 116,337,614 57,694,202 49.59 

  遺產及贈與稅 6,060,000 5,826,551  96.15  

  印花稅 4,300,000 2,157,086  50.16  

  使用牌照稅 6,900,000 6,753,222  97.87  

  地價稅 26,732,000 398,945  1.49  

  土地增值稅 18,200,000 7,244,869  39.81  

  房屋稅 13,400,000 14,951,252  111.58  

  契稅 1,800,000 566,802  31.49  

  娛樂稅 215,000 114,222  53.13  

  中央統籌分配稅 37,777,505 19,295,456  51.08  

  菸酒稅 953,109 385,794  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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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預算數（含追加減） 
實收納庫數 

(含整理期) 

實收納庫數

占預算數％ 

稅外收入 44,407,256 22,394,113 50.43 

  罰款及賠償收入 2,159,198 1,097,248 50.82  

  規費收入 8,014,038 2,461,712 30.72  

  財產收入 8,343,666 6,452,691 77.34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7,023,906 751,746 10.70  

  補助收入 18,033,007 10,848,170 60.16  

  捐獻及贈與收入 461 403 87.42 

  其他收入 832,980 782,143 93.9  

(截至 105 年 6 月 30 日止) 

（二）本市債務負擔情形 

 本市截至 105 年 6 月 30 日止債務未償餘額

實際數為 1,266億 6,697萬元（含公債 190億元，

借款 1,076億 6,697萬元），較 104年底減少 36

億元，預計於 105 年 12 月將再執行 105 年度債

務還本預算 30億元。 

 另已列預算並經貴會審議通過尚未舉借數

為 1,152 億 7,123萬元，未來當視特別預算工程

進度及總預算執行情形，並審酌市庫資金調度狀

況，決定是否舉借及舉借之時機。 

（三）集中支付概況 

 105 年度累計至 6 月份共完成處理本府各機

關學校支付案件 28萬 1,907件，電連存帳（匯款）

及簽開市庫支票合計 50 萬 1,842 筆，支付金額

2,026億餘元(如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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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集中支付概況表 

作 業 項 目 本 期 上年度同期 
本期與上年度 

同期比較（％） 

支 付 案 件 （ 件 ） 281,907 284,852 -1.03% 

電 連 存 帳 （ 筆 ） 499,842 495,069 0.96% 

市 庫 支 票 （ 張 ） 2,000 2,053 -2.58% 

支付庫款總額（億元） 2,026.59 2,019.64 0.34% 

(減)債務還本（億元） 82.00 66.00 24.24% 

支付庫款淨額（億元） 1,944.59 1,953.64 -0.46% 

(截至 105年 6月 30日止) 

（四）稅收概況 

 本市 105 年度地方稅預算數 715 億 4,700 萬

元，截至 6 月底止實徵淨額 323 億 7,465 萬元，

與分配預算數 300億 6,797 萬元比較，超徵 23億

668萬元，超徵 8%，各項稅收統計詳如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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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105年上半年稅收統計表 
單位：千元 

 

 

 

 

 

 

 

 

 

 

(五）菸酒管理 

落實執行 105 年度菸酒抽檢計畫，於菸酒消費旺

季，專案赴本市各大賣場抽檢菸酒業者及輔導菸酒標

示，以查緝不法私菸酒，維護消費者健康。截至 105

年 6月底止共抽檢本市菸酒製造業 13家、進口業 91

家、販賣業 570家，合計抽檢菸酒業者 674家，有效

落實本市菸酒管理，維護市民健康(如附表 4)。 

附表 4  臺北市105年上半年菸酒製造業、進口業、販賣業抽檢情形表 
        家數 
 業別 

本市家數 
（1） 

抽檢家數 
（2） 

抽檢率% 
（2）/（1） 

備 註 

合  計 19,544 674 3.45% 依菸酒查緝及檢舉案件處

理作業要點 12 點規定，每

年抽檢家數之比例，除菸酒

製造業者每年應至少辦理

一次外，菸酒進口業及販賣

業，應至少為 5％以上。 

製造業   13 13 100% 

進口業 1,380 91 6.59% 

販賣業 18,046 570 3.16% 

                                       (資料期間：105年1月1日至105年6月30日) 

       項  目 
 稅  目 

預算數 

(1) 

分配預算數 

(2) 

實徵淨額 

(3) 

超(短)徵 

金 額 
(4)=(3)-(2) 

百分比 
(5)=(4)/(2) 

市 稅 合 計 71,547,000 30,067,966 32,374,654 2,306,688 8% 

地 價 稅 26,732,000 260,103 385,297 125,194 48% 

土地增值稅 18,200,000 7,769,247 7,335,422 -433,825 -6% 

房 屋 稅 13,400,000 12,937,433 14,957,255 2,019,822 16% 

使用牌照稅 6,900,000 6,228,049 6,773,233 545,184 9% 

契 稅 1,800,000 742,581 639,660 -102,921 -14% 

印 花 稅 4,300,000 2,028,792 2,168,131 139,339 7% 

娛 樂 稅 215,000 101,761 115,653 13,892 14% 

備 註 
1.資料來源：依據徵課會計報告編製。 
2.年度實徵淨額以本年度徵起數減本年度開徵屬本年度稅款之退 
  稅數。 



 

 - 7 - 

（六）市有財產概況 

    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醫療院所及市營

事業機構所使用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建

築及設備暨金額超過 1 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

在 2 年以上之機械及設備、交通運輸設備及

什項設備，皆為本市市有財產。依規定分為

不動產、動產、有價證券及權利 4 類，均納

入資訊系統列管統計，目前總值為 9兆 8,023

億 7,959 萬元（如附表 5）。 

  附表 5 臺北市有財產總目錄總表 

分類項目 
筆數 

(幢) 

面積 

(㎡ ) 

金額 

（萬元） 

總    值   980,237,959 

土 地 83,922 55,420,237 900,668,802 

土 地 改 良 物   14,504,198 

房屋建築及設備 16,655 13,589,344 33,455,918 

機 械 及 設 備   18,191,383 

交通運輸及設備    8,833,258 

雜 項 設 備   2,175,082 

有 價 證 券   2,134,962 

權     利   274,356 

（截至104年12月31日止） 

（七）市有非公用財產概況 

          本局經管市有非公用土地截至 105 年 6 月底

止計 7,802 筆，面積 104 公頃 4,528 平方公尺，

總值為 2,308 億 4,840 萬餘元，其中以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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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區、溝渠等不能建築使用或供公眾使用之土

地及尚未使用之機關用地與位於外縣市之抵稅地

為大宗，占 77.17％，其次為出租、出借及被占用

土地，至於閒置部分，仍以面積未達都市計畫使

用分區最小建築單元，且無鄰接公有土地可合併

建築者為多數（如附表 6）。 

   另外經管市有非公用建物截至 105 年 6 月底

止計 167 筆，面積 15萬 3,395平方公尺。 

     附表 6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經管市有非公用土地統計表 

類別 筆數 面積（㎡） 比率 
(面積) 公告地價(萬元) 公告現值(萬元) 

合計 7,802 1,044,528 100.00% 6,337,511 23,084,840 

出租(設定地上權、
已辦租用、標租、短
期使用、有償使用、
375租約等案件) 

1,708 146,354 14.01% 2,892,897 10,372,278 

被占用（催收不當得
利、訴訟案件及專案
處理等）被占用（處
理中） 

 73   3,549  0.34%  22,078   78,733 

被占用（按期繳納使
用補償金） 

 1,115   35,766  3.42%  185,341  663,516  

出借  16   9,863  0.94%  59,479  212,344  

閒置  226   42,875  4.10%  212,456   752,461 

抵稅地  3,370   185,972  17.80% 224,746  962,821 

其他（含保護區、農
業區、既成道路、溝
渠及尚未使用之機
關用地） 

 1,294   620,149  59.37% 2,740,514   10,042,687 

（截至105年6月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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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全財務管理 

（一）強化基金管理 

1.進行債務整理計畫，辦理債務基金短期借款公開

比價作業，節省債息支出 

(1)執行策略 

甲、為本府舉新還舊、借低還高之財務調度需

要，視本府債務管理之機動性與市場利率

走勢，適時辦理債務基金短期借款作業。 

乙、函請金融機構密封報價，並擇定日期以公

開比價方式開標、比價後，將貸款契約函

送得標銀行辦理後續簽約撥款與履約事

宜。 

(2)成果與展望 

甲、本市債務基金截至 105 年 6 月底止，共辦

理 4 期短期借款公開比價作業，共計有 34

家次金融機構參與比價，得標總金額 498

億元，加權平均得標利率依比價時報價基

準利率換算為年息約 0.42%。前開 4 期短

期借款透過公開比價，為市府節省約 4.09

億元之利息費用，節省債息率約 48.79%。 

乙、105年度節省債息率目標預估為 5%，為達

債務轉換操作之財務效益，視本府債務管

理之機動性與市場利率走勢，適時辦理債

務基金短期借款公開比價作業，透過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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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競爭機制，為本府擇取最低資金貸款

利率，以節省本府債息支出。 

2.特種基金財務效能評核小組 

(1)執行策略 

甲、為建立本府所屬各特種基金財務效能評核

機制，由本局邀集相關局處及專家學者召

開「特種基金財務效能評核小組」會議，

討論受評核基金種類及研議「特種基金財

務效能評核表」。 

乙、函請各基金管理機關填復該表，本局彙整

各機關填復資料，即進行簽報評核結果。 

(2)成果與展望 

 簽報結果提供主計處及研考會，作為基金預算

審查依據及考評本府特種基金作業參考，以提

升基金資金運用效能。 

3.掌握市有財產開發基金土地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1)執行策略 

甲、為強化臺北市市有財產開發基金管理，以

該基金投資開發之市有土地，依各開發案

所訂契約，定期檢視得標廠商繳付土地租

金及權利金之時程。 

乙、本局以促參法或設定地上權方式辦理之市

有土地開發，將隨時注意及掌握得標廠商

後續履約情形。 

(2)成果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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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 105 年度截至 6 月底止以該基金投資之已

簽約開發案，其土地租金及權利金收入分別為

566,045,532 元及 408,529,980 元，已達預算數

118.69%及 100%。 

4.辦理市有財產開發基金財產出租或提供使用，提

升基金財產使用經濟效益 

(1)執行策略 

每年檢視基金財產，減少無收入之空窗期，並

確實依限收取租金或使用費： 

甲、萬華區莒光段三小段 72 地號等 6 筆市有

土地、中山區中山段四小段 473地號市有

持分土地及其地上建物、大安區信義路 3

段 157巷 10弄 6 號及 8號等 10戶房地、

洲子美食街等基金財產，因租期於 105年

度尚未屆滿，故將持續依契約約定收取租

金及辦理履約管理事宜。 

乙、大安區通化段四小段 525地號市有土地之

租賃契約於 105 年 7 月 18 日租期屆滿，

於 105 年 4 月 12 日重新公告標租作臨時

路外停車場使用，並於 105 年 4 月 26 日

標脫，得標年租金額為新臺幣 406 萬元，

並於 105 年 6 月 22 日辦理完成簽訂租賃

契約及公證手續。 

(2)成果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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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目前無使用計畫之基金財產皆已辦理出

租，並有穩定之租金收入，截至 105 年 6

月 30日止，租金收入總額約 1,354 萬元。 

乙、本局將持續辦理基金財產標租售作業，提

升基金財產使用經濟效益，增益市庫收

入，提升基金管理績效，達成年度預算盈

(賸)餘目標。 

5.永續質借經營 

(1)執行策略 

甲、辦理鑑估專業教育訓練，強化內部鑑估專

業能力。 

乙、深耕鄰里，主動參與，就各分處所在區域

劃分權責範圍，落實業務宣導。 

丙、推辦網拍業務及代辦其他機關標售等附屬

業務。 

丁、實質回饋臺北市民實施優惠質借利率措

施。 

(2)成果與展望 

甲、105 年度迄 6 月底止累計服務 5 萬 8,437

人，受理質借 7萬 1,889件，融資金額計

28 億餘元；營運總收入 1 億 2,039 萬餘

元，總支出 1億 71萬餘元，稅後純益 1,968

萬餘元，較法定預算分配數 2,410 萬餘

元，減少 442萬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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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105 上半年度開辦各類質物鑑估技巧及質

借服務教育訓練等，總計 10 個班期；另

參與社大公民素養週及鄰里或政府主辦

活動等進行業務宣導計 30場次。 

丙、105 年 6 月份受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委託，

代辦除役警用汽機車輛公開標售，標售金

額計 376 萬餘元，增益約 37 萬元之業外

收入。 

丁、為落實本府照顧弱勢族群政策，本市動產

質借處自 105年 6月 1日起，實施市民優

惠質借利率措施。設籍臺北市之質借客戶

調降質借月息為 0.66%；另設籍臺北市之

弱勢客群（即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及

原住民）質借利率調降為月息 0.65%。 

戊、積極辦理業務宣導，提昇機關知名度，並

以友善的環境及具同理心之方式提供動

產質借服務，協助經濟需求，俾落實市府

照顧弱勢族群之社會政策。 

（二）精進財務效能 

加強市庫財務調度，節省本府債息支出 

1.執行策略 

(1)以市庫存款(含向特種基金調借)先行墊付總

預算及特別預算建設或工程經費，以延緩舉

債。 

(2)以市庫存款資金墊還專案建設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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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果與展望 

(1)104 年度經由上開財務調度措施，市庫財務調

度節省債息率為 89.87%，均較 102年度 65.98%

及 103 年度 73.68%為佳。 

(2)105年度市庫財務調度節省債息率目標預估為

50%，截至 105 年 6 月底止該節省債息率達

91.84%，將持續秉持資金運用靈活化及資金調

度機動化原則，衡量市庫收支情形加強庫款調

度，以節省債息支出，減輕市庫負擔。 

（三）加強債務控管 

依「公共債務法」規定執行強制還本並視本市

歲入執行狀況，增加債務還本 

1.執行策略 

(1)每年依「公共債務法」第 12條強制還本規定，

按當年度稅課收入 5%編列債務還本預算，即

償債率(債務還本實際數/稅課收入預算數)須

大於 5%，105 年度至少須編列債務還本數 59

億元，為達此規定，本府 105年度編列債務還

本預算 66億元。 

(2)為執行債務還本預算 66 億元，本府先預估當

年度各月份市庫資金收支狀況，用以評估決定

債務還本時點及金額，執行債務還本預算。 

(3)另為提高償債率，並依「公共債務法」規定，

將視歲入執行狀況，增加債務還本數。 

2.成果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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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年度、103 年度及 104 年度償債率分別為

6.53%、17.59%及 18.19%。105 年度償債率目

標預估為 5.67%。 

(2)本府於 105年 5月 20日執行債務還本預算 36

億元，目前(1-6 月)償債率為 3.09%，預計於

105 年 12月執行債務還本預算 30億元，屆時

將達到目標值。 

(3)本府 105 年度除執行編列債務還本預算 66 億

元外，將視歲入執行狀況，增加債務還本數，

以達加速減債並節省債息之目標。 

（四）優化智慧服務 

1.維持集中支付業務全國最高之電連存帳執行率 

(1)執行策略 

甲、賡續宣導各機關學校以匯款取代簽發市庫

支票。 

乙、加強付款憑單審核作業。  

 (2)成果與展望 

  以電連存帳筆數占支付總筆數百分比為績效

指標，截至 105年 6月底電連存帳執行率為 

  99.67%，達到預期目標並居全國之冠。 

2.簡化惜物網退款程序提升服務品質 

(1)執行策略 

甲、提供會員可合併申請多件退款案件，並以

表格化方式審查簽核，簡化公文處理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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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整合開發臺北惜物網網路拍賣平台，提供

e化退款申請，簡化申請作業流程。 

丙、客服人員詳細解說溢繳款項退款流程，讓

民眾感受親切友善。 

(2)成果與展望 

惜物網新版系統自 105 年 3月份上線後，新增

線上退款申請功能，統計迄 7月底止會員申請

退款案件為 1,127件，金額為 1,270,903 元，

平均退款處理天數計 1.72 天，較 104 年縮短

2.09 天。 

3.推廣直撥轉帳退稅作業計畫 

(1)執行策略 

訂定「推廣直撥轉帳退稅作業計畫」，具體規

範所屬單位推廣作業及輔導措施，節省印製支

票、郵資支出及相關人力成本，加速民眾收到

退稅款，以落實行政 e 化及便民服務之目標。 

(2)成果與展望 

甲、截至 105 年 6 月底止，直撥退稅件數為

12,973 件，其退稅比率(直接退稅件數占

支票退稅(8,885 件)與直撥退稅件數合計

數(21,858件)達 59.35%，成效良好。 

乙、為增加納稅人直撥轉帳退稅的管道，本市

稅捐處業將郵局正式納入轉帳代發退稅

款金融機構，並持續積極輔導納稅人，以

期提升直撥退稅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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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化市有資產 

（一）多元活化利用市產 

1.成立專案小組，促進資產活化 

(1)執行策略 

甲、為強化市產活化運用，邀集本府相關局處

成立市有資產活化小組，擇定具開發潛力

及亟需活化再利用之標的，訂立具體活化

目標，擬定開發利用期程，定期召開會議

專案控管各機關活化利用進度。 

乙、另為統整本府重大開發案進度控管及提供

投資人招商諮詢，成立促參專案辦公室，

藉由專業人員與民間業者面對面溝通，瞭

解業者對於各個開發案的需求及問題，以

利本市各重大開發案之推動。 

(2)目前進度與展望 

甲、資產活化小組業於 105 年 7 月 28 日召開

第 1次會議，討論雙園市場及市立圖書館

西園分館暨其周邊公私有土地、勞動局暨

所屬搬遷萬華公益樓層釋出空間再利

用、市有閒置宿舍活化利用等議題。 

乙、期透過資產活化小組及促參專案辦公室之

運作，促進市有資產有效合理利用，強化

市有資產運用效益，透過多元方式活化運

用市有財產，提升本府財政收益。 

2.督辦市有公用房地提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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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執行策略 

督促各管理機關依「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

條例」第 21條、「臺北市市有公用房地提供使

用辦法」辦理經管房地提供使用，提升市有公

用房地使用效益。  

(2)成果與展望 

甲、以本市市有公用房地提供使用之土地公告

現值，計算提供使用財產總值，105 年截

至 6 月底止提供使用財產總值約為 2,271

億元。已達 105 年度提供使用財產總值

2,112億元目標值。 

乙、加強各機關經管房地管理利用，多元活化

市產，辦理公用房地提供使用，提升本府

財政收益。 

3.辦理提供市有非公用房地短期使用及標租，提高

市地使用效能 

(1)執行策略 

甲、依「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65、

66條及「臺北市市有非公用閒置不動產提

供短期使用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乙、整理閒置市有非公用不動產清冊上網公

告，俾利市民申請使用，並積極辦理標

租，活化閒置市產。 

(2)成果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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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103 年及 104 年提供市有非公用房地辦理

短期使用及標租總值，分別為 11.72 億餘

元及 13.53億餘元。 

乙、105年以提升 3%總值為目標，年度目標值

為 13.94億餘元，截至 105年 6月底止，

提供市有非公用房地辦理短期使用及標

租總值為 13.82億餘元。。 

丙、透過控管市有非公用房地辦理短期使用及

標租總值，提高市有非公用閒置不動產之

使用效能及創造財政收益。 

4.建立市有土地參與都市更新警示制度，加速民間

實施者辦理進程 

(1)執行策略 

每月檢視所列管之都市更新案並更新辦理進

度，倘市有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案件超過 1年無

新進度者，將予以註記。必要時並將函詢都市

更新主管機關瞭解其案件效力及辦理情形。 

(2)成果與展望 

甲、截至 105 年 6 月 30 日止本局列管之辦理

中都市更新案計 149 案，其中本府主導都

市更新案(含規劃中案件)計 10 件，市有土

地參與都市更新案計 139 件。另已完工及

結案計 25 件，其中本府主導都市更新案 1

件，市有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案 2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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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為配合都市更新、改善市容景觀、促進市

有不動產有效利用及維護市產權益，本府

於 101 年 6 月 13 日修正發布「臺北市市

有不動產參與都市更新處理原則」供各機

關依循。為因應相關法令調整及實務考

量，將於 105 年度檢討修訂上開處理原

則。另將賡續推動辦理本府主導都市更新

案及積極參與民間辦理之都市更新案，結

合民間資源，創造市有財產效益。 

（二）加強清理市有財產 

1.辦理市有財產產籍釐正作業 

(1)執行策略 

利用財產管理資訊系統比對本府各機關經管

市有財產地籍資料與產籍資料一致性，以提升

市有產籍正確率。 

(2)成果與展望 

   105年市有土地產籍與地籍相符筆數占市有土

地總筆數百分比以達成 99%為目標，預計於下

半年度辦理碰檔作業，達成有效勾稽市有財產

產籍資料，以提升市有產籍正確率。 

2.檢討增修或廢止市有財產管理相關計畫及作業

規定 

(1)執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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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增修或廢止市有公用財產相關計畫及作

業規定，俾符合本府各機關實務作業所需，以

利各機關管理市有財產。 

(2)成果與展望 

甲、105 年實際完成市有公用財產相關計畫及

作業規定檢討項次占年度預計檢討項次

百分比，以達成率 100%為目標。105 年預

計檢討 3 項，截至 6 月底止實際完成增訂

臺北市市有眷舍基地清查及處理計畫，修

訂「臺北市市有財產委託經營管理自治條

例(OT)之標準作業程序」、「臺北市市有公

用房地提供使用作業程序(SOP)」及「臺

北市市有公用不動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

移交接管注意事項」等 4 項計畫及作業規

定。 

乙、將持續檢討市有公用財產相關計畫及作業

規定，以促使本府各機關實務作業執行順

利。 

3.加強占用清理，維護市產權益，增加市產收入 

(1)執行策略 

甲、依「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52

條及本府加強清理及處理被占用市產計

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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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積極清理經管遭占用市有土地，並向占用

人收取使用補償金；倘符合出租條件，於

辦理出租後定期向承租人收取租金。 

(2)成果與展望 

甲、103 年及 104 年清理占用後收取租金及使

用補償金達成率，分別為 158.92%及

123.80%。 

乙、自 105年起以達成預算數 100%為目標。截

至 105年 6月底止，租金及使用補償金達

成率為 64.98%。 

丙、透過積極清理遭占用市有土地，並輔以法

制宣導，符合承租條件之占用戶納入租約

管理；另針對積欠使用補償金達一定期數

者循訴訟程序辦理，以維護市產權益，並

增加市產收入。 

4.加強清理市有非公用不動產租用案件暨債權憑

證管理 

(1)執行策略 

甲、依「臺北市政府加強清理及處理被占用市

產計畫」及「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債權

憑證管理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乙、針對欠租或不當得利拒不返還者循訴訟程

序辦理，加強清理市有非公用財產。 

(2)成果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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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104 年執行年度實收地租應收歲入保留數

占當年度地租應收歲入保留數扣除限繳

期限非屬執行年度分期款比例實際達成

率為 95%。 

乙、預計 105年之達成率可維持 95%之目標。 

丙、透過強化市產管理機制，適時掌握應收租

金及使用補償金案件之請求時效，加強定

期清理作業效率，積極回收債權，維護市

有財產權益；積極清查積欠之租金或使用

補償金，保障本府債權，增裕庫收，兼顧

公平正義之原則。另輔以法制宣導，針對

符合承租條件之占用戶加強輔導以納入

租約管理，以利掌握使用人資料及使用現

況，減少管理上之行政成本，並可減少訟

爭，解決占用問題，增進行政效能。 

（三）提高市產效能 

1.清理及處理市有眷舍基地 

(1)執行策略 

邀集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處及眷舍管理

機關組成工作小組，就眷舍基地逐案詳細評

估，研提眷舍基地清查處理之計畫及辦理期

程，並由各權責機關督導執行。  

(2)成果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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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105 年以完成眷舍基地處理方式之評估作

業為目標。截至 6 月底止已完成 90 處眷

舍基地評估，達成率為 100%。 

乙、透過加強清理眷舍房地，收回眷舍基地予

以開發，除可提高市產效能，開創財源，

所得收入挹注市庫外，並可美化都市景

觀。 

2.積極推動閒置市有土地之開發，提升市有土地開

發案權利金及土地租金收入 

(1)執行策略 

甲、積極推動閒置市有土地之開發，增加權利

金及土地租金收入，並依各開發案所訂契

約，定期檢視得標廠商繳付權利金及土地

租金之時程。 

乙、本局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或以設定

地上權方式辦理之市有土地開發，將隨時

注意及掌握得標廠商後續履約情形。 

(2)成果與展望 

甲、本局 105 年度截至 6 月底止已簽約開發

案，其土地租金及權利金收入分別為

1,104,964,831 元及 408,529,980 元，已

達預算數 116.36%及 100%。 

乙、開發案目前推動辦理情形： 

(甲)本市中正區公園段三小段 1 地號等 13

筆市有土地設定地上權開發案：本案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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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積合計 6,695 平方公尺，位忠孝西

路一段、中山南路及青島西路附近，都

市計畫使用分區分別為文化觀光專用

區及第四種商業區，目前 A區基地已完

成地上建物拆除，並闢設為廣場綠地，

E 區土地作為臨時停車場及綠美化使

用，本案於 105年 7月 11日公告招商，

權利金底價 28.088 億元，7月 26 日辦

理招商說明會，於 9月 8日截止投標。 

(乙)本市中正區公園段三小段 13 地號等 5

筆市有土地設定地上權開發案：本案基

地土地面積 1,725 平方公尺，位處中山

南路、青島西路及公園路街廓範圍內，

北接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西鄰城中商

業中心，土地使用多元化、經濟價值

高，觀光活動強度密集，目前土地作臨

時性停車場及綠美化等低度利用，與周

邊商業氛圍及行政大樓顯不協調。為提

升市有財產使用效率，以設定地上權方

式辦理開發，本案土地處分已送請市議

會審議，且刻正辦理研擬招商文件中，

倘順利於本年度完成土地處分程序，預

計於 106年 3月底公告招商。 

3.確保公有土地辦理開發案之預計收入皆能實現 

(1)執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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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確實依本府與國防部合作開發國有土地案

契約收取投資人應給付之款項，以及監督

投資人依地上權契約及投資契約約定辦

理。 

乙、本局經管非公用土地倘位於捷運聯合開發

範圍者，將積極參與聯合開發案，以創造

市有土地效益；對於已分回之聯合開發大

樓房地，則將辦理出售或出租作業，以實

現該預期收入。 

(2)成果與展望 

甲、本府與國防部合作開發公有土地已簽約計

有 4 案，105 年度本府分收土地租金約

1,257 萬元。 

乙、另本局參與聯合開發案件，已分回聯合開

發大樓房地者計有 7 案，目前皆委由本府

捷運工程局辦理租售事宜，其中 5 案已辦

理出租，104 年度租金收入約 1.38 億元；

1 案於 104 年度完成標售，出售收入約

4,110 萬元；另 1 案於 105 年度標脫 1 戶，

出售收入約 1,540 萬元。 

丙、未來將持續協助國防部收取地上權權利金

及土地租金，並協助國防部督促得標人依

設定地上權契約及投資契約約定辦理履

約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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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另市有土地參與聯合開發案部分，本局將

積極配合聯合開發主管機關辦理相關開

發事宜，至委由本府捷運工程局辦理租售

之房地，亦將配合辦理履約事項。 

4.提高各機關學校報廢二手物資源再利用 

(1)執行策略 

甲、辦理獎勵措施適時鼓勵並提升財管同仁的

支持及配合意願。 

乙、定期辦理系統操作教育訓練課程，提供財

管同仁系統操作訓練。 

(2)成果與展望 

甲、在財務效益方面，運用網際網路有效率處

理市有堪用財物（預估出售率達 82%），因

競價結果提高標售價格（預估成交總額高

於底價總額之 245%），預估 105 年可創造

本市市庫收入 2,100 萬元。 

乙、將堪用資源經由公開機制，促進資源再利

用，落實本府節能減碳政策。 

丙、提供虛擬市集，供民眾瀏覽遊園，加強市

民服務。 

5.鼓勵本府各機關學校辦理堪用財物移撥 

(1)執行策略 

鼓勵本府各機關學校以堪用財物交流平臺或

專案移撥方式將堪用財物移撥予有使用需求

的機關學校，促進資源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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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果與展望 

甲、105 年以達成 20%為目標。105 年截至 6

月底止上架件數為 296 件，登記移撥件數

為 46 件，達成指標數為 15.5%。 

乙、促進資源再利用，避免重複購置造成浪

費，同時有效減少紙張浪費及減少財產移

撥作業時間。 

（四）強化市產履約管理 

1.督導經管地下街之經營管理符合契約規範 

(1)執行策略 

不定期至地下街查核，要求經營廠商符合契約

約定，如有缺失情形，將依約請經營廠商確實

改善。 

(2)成果與展望 

甲、105 年度不定期至地下街查核，就查核發

現之缺失事項，均已請經營廠商確實改

善。 

乙、本於管理機關權責督導經營廠商，持續提

升服務品質，俾提供民眾安全、舒適、多

元的通行環境及購物空間。 

2.加強市有土地開發案履約案件管理 

(1)執行策略 

為強化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及設定地

上權開發案執行機關對於案件之監督管理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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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提升案件各階段辦理品質，本局研訂下列

行動方案： 

甲、積極辦理本府促參案件前置作業及履約階

段訪視作業。本府 105 年上半年度業完成

北投運動中心 ROT 案、臺北數位藝術中

心 OT 案、市立南湖高中地下停車場及運

動場館 OT 案及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交九

用地開發 BOT 案履約訪視作業。 

乙、定期召開臺北資訊園區 BOT案履約管理會

議。 

丙、辦理臺北 101大樓實地訪查。 

(2)成果與展望 

甲、105 年市有土地開發案訪視案件之所列改

善事項之完成解除列管比率達 87%。 

乙、臺北資訊園區 BOT 案 105年度上半年已召

開 2 次履約管理會議、1 次營運績效評估

會議。 

3.落實主導都市更新案之履約管理，督導實施者依

約定進度辦理 

(1)執行策略 

甲、為改善市容景觀，促進市有房地之有效利

用，市有房地位於更新地區即積極參與都

市更新。其中面積超過 500平方公尺且占

都市更新範圍面積比例達 50％以上者，或

未達 50%，惟經更新單元內其他土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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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出具同意書，同意由本府主導辦理都

市更新，其公私有土地面積合計占更新單

元土地總面積超過 75%者，得由本府主導

都市更新，並公開評選實施者辦理都市更

新事業。 

乙、105 年度規劃並推動本府主導辦理之都市

更新案共計 10 件（不含已完工結案 1

件）。其中由捷運局主導辦理臺北市信義

區逸仙段、中山區中山段、文山區木柵段

及新北市中和區南山段及新和段等 5 案，

均已簽約；財政局主導辦理中正區南海段

案、信義區犁和段案、北投區新民段案、

萬華區福星段案等 4 案已簽約，另規劃中

計有中山區正義段案 1 案。 

(2)成果與展望 

甲、中正區南海段案及信義區犁和段案等 2

案：已於 101年 6 月 25日及 8月 16 日與

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實施契

約，實施者擬具之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

畫分別於 101 年 9 月 14 日及 102 年 5 月

30日向主管機關申請報核，刻正辦理後續

都市更新審議程序。上開 2案本府之招標

條件即要求分回之房屋包含小坪數之公

共住宅，改變以往一般建商主辦之都市更

新就是蓋豪宅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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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北投區新民段案：103 年 10 月 31 日與富

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委託實施

契約。實施者擬具之事業計畫已於 104年

8月 11日向主管機關申請報核，刻正辦理

後續都市更新審議程序。 

丙、萬華區福星段案：104 年 9 月 15 日與長虹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委託實施契約，實

施者擬具之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已

於 105 年 5 月 11 日向主管機關申請報核，

刻正辦理後續都市更新審議程序。 

丁、鑑於臺北市都市更新案件日益蓬勃，本局

預計在 105年賡續推動中山區正義段案主

導都市更新案。另本府主導都市更新案本

府可分回之房舍數量眾多，將積極落實辦

理本府主導都市更新案之履約管理，以使

本府主導都市更新案能依實施契約約定

之進度及期程，如期、如質、如量完工。 

4.落實本局財產管理系統及市有財產地理資訊系

統維護案履約管理 

(1)執行策略 

甲、審核維護廠商「專案執行計畫書」並要求

據以執行維護工作。 

乙、每月審核廠商辦理情形，並定期召開會議

檢視工作進度及履約成果，確認各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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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及協商解決問題，使專案如期如質完

成。 

丙、年度結束後辦理全年度專案驗收。 

(2)成果與展望 

甲、提供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正確穩定的資訊

系統。 

乙、持續提供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優質資訊系

統，健全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並結合地理

資訊空間分析技術，提供市有不動產經

營、管理及開發利用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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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稅費合理 

（一）合理稅制改革 

1.加強高級住宅欠稅清理 

(1)執行策略 

為覈實反映高價房屋應有之房屋評價及租稅

負擔，本市自 100年 7 月起首創高級住宅加價

課徵房屋稅。經實施 3 年檢討，為使認定方式

更公平合理，自 103年 7月 1日起，由以「棟」

改採按「戶」認定。又為利稅收徵起，加強繳

款書送達作業，以減少欠稅，充裕庫收。 

(2)成果與展望 

甲、本市為真實反映高級住宅應有之房屋評 

價，促進租稅負擔合理化，每年均訂定高

級住宅清查計畫，並加強宣導房屋稅開徵

及繳款書送達作業，經統計 105年高級住

宅應納稅額為 13.69 億元，實收稅額為

13.25億元，執行率達 96.79%。 

乙、將持續運用不動產實價登錄資料，核認高

級住宅，並積極清理相關欠稅，以期提高

執行率。 

2.因應 106 年房屋稅基調整，成立房屋稅作業小組 

(1)執行策略 

為辦理 106年房屋標準價格重行評定事項，本

局與所屬稅捐處共同籌組「房屋稅作業小

組」，檢討「臺北市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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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定作業要點」，就「房屋構造標準單價」、「折

舊率及耐用年數」及「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

等 3 項因子研議調整方案。 

(2)成果與展望 

甲，房屋稅作業小組將研議各項調整方案，並

建立數個房屋評定現值模型，以稅捐處資

料庫實際進行模擬運算，作為後續政策評

估依據。 

乙、另將邀請房屋稅領域之專家學者、公民團

體、不動產業者等共同討論，廣納各界建

言，據以提出合理可行方案，再提請本市

106 年不動產評價委員會進行審議與評

定，期使房屋稅基重評作業順行。 

（二）落實稅捐稽徵 

1.加強各稅繳款書送達作業 

(1)執行策略 

本市地價稅、土地增值稅、房屋稅、契稅、使

用牌照稅、印花稅及娛樂稅等地方稅收為市政

建設重要財政來源，除落實執行地方稅稽徵工

作外，並加強各稅繳款書送達作業，以減少欠

稅，充裕市庫。 

(2)成果與展望 

甲、本市截至 105年 6月底止實徵淨額為 323.75

億元，較預算數 300.68 億元超徵 23.07 億

元，其中以房屋稅超徵 20.2億元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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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雖 104年稅課收入創佳績，然當前經濟情

勢及景氣動向尚待觀察，未來仍將會秉持

簡政便民與熱忱服務之精神，全力以赴，

辦理稅政。 

2.辦理地方稅清查作業 

(1)執行策略 

甲、每年訂定地價稅及房屋稅之稅籍及使用情

形清查作業計畫，落實執行稽徵業務，建

立正確完整之稅籍資料。 

乙、積極辦理身心障礙者免稅車輛清查，如發

現不符免稅規定者，即註銷免稅並恢復課

稅。 

丙、加強車輛檢查及路邊停放車輛欠稅清查工

作，以達有效遏止逃漏稅，維護租稅公平

及充裕稅收。 

(2)成果與展望 

甲、成果 

(甲)截至 105年 6 月底止，地價稅稅籍及使

用情形清查作業，實際清查 35,664

筆，改課 14,526 筆，增加稅額 4 億

5,147萬餘元。 

(乙)同期間辦理房屋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

查作業，實際清查 59,183 件，改課

25,591 件，增加稅額 1 億 4,135 萬餘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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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同期間使用牌照稅清查作業，在車輛檢

查部分，查獲違章車輛 5,328件，補徵

稅額 1,416 萬餘元，裁罰 2,004 萬餘

元；在免稅車輛清查部分，補徵 1,537

件，補徵稅額 1,359萬餘元。 

乙、展望 

為遏止逃漏稅，賡續運用相關機關資料比

對稅籍，產製地價稅及房屋稅異常查核清

冊，期建立正確且完整之稅籍資料，並加

強身心障礙者免稅車輛清查及車輛檢查作

業，以維護租稅公平。 

（三）加強私劣菸酒查緝 

提升菸酒查緝績效 

1.執行策略 

依 105 年度菸酒查緝工作計畫，並於菸酒消費

旺季，專案赴本市各大賣場抽檢菸酒業者及輔

導菸酒標示，以查緝不法私菸酒，維護消費者

健康。 

2.成果與展望 

(1)105 年度 6月底止抽檢本市菸酒業者 674家， 

   緝獲販賣違規菸品案件 6案、291包，販賣違 

   規酒品案件 45案，76.395 公升，並裁處違規 

   案件 51案、處罰鍰 86萬元。 

(2)為落實本市菸酒管理，保障民眾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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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加強情資通報及聯合查緝機制外，並積極

查察本市菸酒販賣業，俾有效杜絕私劣菸

酒，以提升查緝績效。105年預計抽檢本市

菸酒業者 1,179家。 

（四）落實規費合理 

促請機關依規定合理調整規費收費項目 

1.執行策略 

   「規費法」第 11條規定，業務主管機關應考量 

    辦理費用或成本變動趨勢、消費者物價指數變   

    動情形及其他影響因素，每 3年至少應檢討 1 

    次規費之收費基準。為落實使用者付費，將促 

    請各機關依規定合理調整規費收費項目，各機 

    關陳報之成本分析資料，本局將依相關規定辦 

    理審核。 

2.成果與展望  

  105年以年度本府各機關新增或調整之規費收 

  費項目數占當年度本府全年目標值(10項收費 

  項目)之 100%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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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落實財政治理 

（一） 擴大開放資料 

1.依本府資訊開放加值應用規範擴大開放資料項

目 

(1)執行策略 

甲、盤點資料並召開開放資料確認會議。 

乙、配合上架新增開放資料集。 

丙、按期更新及檢視資料正確性。 

(2)成果與展望 

甲、104年已開放 36 項。 

乙、105年將增加 4項開放資料。 

2.建置市有財產視覺化查詢系統 

(1)執行策略 

以建置市有財產視覺化查詢系統方式開放市

有財產統計資訊。  

(2)成果與展望 

甲、105 年以當年度實際統計資料開放個數占

當年度預計統計資料開放個數之 100%為

目標。系統增修作業刻正開發程式，下半

年度系統測試完成後，將陸續辦理資料上

架。 

乙、藉由開放資訊，提高行政透明。 

（二）建立行政課責 

1.辦理財產檢查暨內部控制實地訪查 

(1)執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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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臺北市政府年度財產檢查暨內部控制成效

訪查計畫」辦理實地訪查，並督促受查機關改

善缺失。 

(2)成果與展望 

甲、104 年各機關缺失改善完竣總數占當年度

各機關訪查缺失總數百分比(實際改善完

成率)為 90%，105 年以改善率達 92%為目

標。 

乙、藉由實地訪查檢視各機關財產管理執行情

況，期提升市有財產產籍正確性，完善財

產管理作業。105 年度訪查作業於 5 月 3

日至 7月 1日間進行實地訪查，預計 9月

底前完成 105 年度財產訪查執行成果統

計。 

2.辦理財務檢查暨內部控制之機關缺失項目改善 

(1)執行策略 

依「臺北市政府年度財務暨內部控制成效訪查

計畫」辦理實地訪查，並督促受查機關就訪查

缺失項目逐步予以改善。 

(2)成果與展望  

甲、以當年度本府各機關學校已改善之財務缺

失項目數占當年度本府各機關學校財務

缺失之總項目數百分比百分比為關鍵績

效指標，104 年實際改善完成率為 99%，

105年以改善率達 95%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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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藉由財務訪查檢視各機關財務管理執行情

況，找出缺失並有效督促其改善。 

3.辦理年度施政計畫及專案計畫列管 

(1)執行策略 

依「臺北市政府年度施政計畫選項管制考核作

業要點」，促請各業務科依計畫進度確實執行

府列管之施政計畫及專案管制計畫，配合本府

按季追蹤各計畫執行進度，定期追蹤進度，並

查核其績效。 

(2)成果與展望  

甲、104 年辦理府列管施政計畫及專案管制計

畫完成數占當年度預定列管數之百分比

為 100%，105年亦以達成 100%為目標。 

乙、落實列管重要年度施政計畫及專案管制計

畫進度，以提升施政績效。 

（三）致力標準化作業 

1.定期檢視年度法規整理計畫之進度 

(1)執行策略 

每 3 個月定期檢視「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之

法規、自治規則及行政規則異動資料，查核本

局年度法規及行政規則整理計畫之執行進

度，並督促相關科室改進。 

(2)成果與展望  

甲、104 年辦理法規及行政規則整理完成之件

數，占當年度法規整理計畫總數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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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完成率)為 68.75%，105年以完成率

90%為目標。 

乙、洽詢相關科室瞭解有無執行困難之處，找

出缺失並有效督促其改善。 

2.檢討法規妥適性及專案列管 

(1)執行策略 

甲、對於不合時宜或有政策目標之法規及行政

規則，應予專案列管，並督促相關科室加

速法制作業流程。 

乙、另配合本府法務局之法律事務管理系統，

追蹤列管本局訴訟案件，避免因訴訟過程

而耗費過多行政成本。 

(2)成果與展望  

甲、對於專案列管之法規或行政規則，每 3個

月定期檢視，並查核其實際研修進度(包

括訂定、修正或廢止)。 

乙、洽詢相關科室瞭解有無執行困難之處，找

出缺失並有效督促其改善。 

（四）提高資通訊安全品質 

1.資訊系統通過 ISO27001 驗證 

(1)執行策略 

甲、辦理資訊資產清查、風險評鑑、營運持續

計畫演練、內部稽核等資訊安全管理活

動。 

乙、召開資訊安全管理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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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辦理外部稽核作業。 

(2)成果與展望 

甲、成果： 

(甲)本局：100年以「集中支付系統」及「財

務管理系统」通過 ISO 27001驗證，103

年換證並維持證照有效性至今。 

(乙)稅捐處：104年 ISO27001驗證範圍除延

續 103年總處與萬華分處機房外，增加

文山分處、松山分處、內湖分處電腦機

房。 

乙、展望： 

(甲)本局：106 年將擴大驗證範圍至「財產

管理系統」及「市有財產管理地理資訊

系統」。 

(乙)稅捐處：105 年 ISO27001:2013 驗證範

圍將擴大至全處(中正分處除外)，以提

高資通訊安全品質。 

2.辦理一般同仁資安教育訓練 

(1)執行策略 

甲、舉辦資訊安全教育訓練 6-8梯次，每梯次

3小時。 

乙、辦理資訊安全教育訓練課後評量。 

(2)成果與展望 

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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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本局：104 年度全局同仁參與率達

96.4%。 

(乙)稅捐處：截至 105 年 6月底止，已舉辦

12場資訊安全教育訓練，全處同仁參與

率達 100%。 

乙、展望： 

每年一般同仁資安教育訓練參與率達 9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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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古人說：「治政之實，必本於財用」，健全的政府財政，

才能成就城市的永續發展、市民的幸福快樂。處在知識經

濟時代，政府必須強化知識的創新與應用，以提升政府的

理財功能與行政效率。 

展望未來，為了打造臺北市宜居城市願景，提升市民

生活水準與福祉，本局從健全財政角度出發，除持續進行

財政改革，落實財政治理外，並將本著「正直誠信」、「開

放共享」、「創新卓越」、「團隊合作」的核心價值，與本府

各機關共同努力，以創意思考啟發創新作為，籌措充裕的

財源，持續推動各項公共建設及便民服務措施，以造福民

生。 

今後希能在各位議員先進的匡督與指導下，有效運用

財政管理，共同為市政永續發展及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質而

努力。謝謝，敬請 

指教！ 

 

 


